
证券代码：600877 证券简称：声光电科 公告编号：2021-097

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价格：4.81元/股

发行数量：187,110,185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41,580,041 199,999,997.21 36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1,580,041 199,999,997.21 36

中电科核心技术研发投资有限公司 103,950,103 499,999,995.43 36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股份已于2021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的简称与《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释

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及批准程序

2020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其他与本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意本次交易。 2020年12月11日，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中电

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之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2020年12月11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2021年2月24日，中国电科出具《中国电科关于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电科资〔2021〕90号），

同意本次交易。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2021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其他与本交

易相关的议案，同意本次交易。 2021年5月31日，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之独立董事

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2021年5月31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1年6月1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其他与本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意本次交易。

2021年9月15日，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并购重组委有条件通过。

2021年10月28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06号），同意本次交易。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187,110,185股。

4、发行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4.81元/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即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即

2020年12月12日，发行价格为4.8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不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899,999,989.85元。

6、募集资金净额：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24,864,697.1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75,135,292.66元。

7、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情况及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14日止，重庆声光电、电科投资、电科研投3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款项899,999,989.85元汇入中金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 2021年12月17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非公开发行A股认购资金到位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第

1-10060号）验证，截至2021年12月14日止，已收到本次发行上述3名发行对象认购款项共计人民币899,999,989.85元。

2021年12月16日，中金公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含税承销费17,000,000.00元后的余额882,999,989.85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 2021年12月17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

验字[2021]第1-10045号）验证，截至2021年12月16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899,999,989.85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24,

864,697.1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75,135,292.66元，其中增加股本187,110,185.00元，增加资本公积688,025,107.66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1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并取得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已于2021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出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已于2021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41,580,041 199,999,997.21 36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1,580,041 199,999,997.21 36

中电科核心技术研发投资有限公司 103,950,103 499,999,995.43 36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2021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可

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1、重庆声光电

企业名称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23号

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23号

法定代表人 王颖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7,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671002744G

成立日期 2007-12-28

经营范围

磁性功能材料及器件、微电子、光电子、特种元器件、传感器以及电子设备、系统的研制、开发、生

产、销售与服务；半导体制造和封装；智慧信息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智慧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物

业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

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2、电科投资

企业名称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30号院2号楼7层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30号院2号楼7层

法定代表人 陈永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3888XG

成立日期 2014-04-18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产权经纪。（企业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电科研投

企业名称 中电科核心技术研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30号院2号楼6层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30号院2号楼6层

法定代表人 夏传浩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L3DY19

成立日期 2019-06-28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1、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重庆声光电、电科投资、电科研投均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电科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或者补偿。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的交易安排

公司将不会因本次发行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公司的相关规定履行程序，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加强公司治理，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1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262,010,707 26.28 108,444,534

2 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094,970 3.32 33,094,970

3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6,435,121 2.65 26,435,121

4 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07,588 1.98 19,707,588

5 戚瑞斌 19,294,174 1.94 19,294,174

6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8,297,024 1.84 18,297,024

7 中电科西微（天津）集成电路芯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95,312 1.38 13,795,312

8 陈振强 11,151,041 1.12 11,151,041

9 重庆微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9,752,769 0.98 9,752,769

10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重庆中金科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83,035 0.79 7,883,035

总计 421,421,741 42.27 267,855,568

注1：重庆中金科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为“中金科元股权投资基金（重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303,590,748 25.64 150,024,575

2 中电科核心技术研发投资有限公司 103,950,103 8.78 103,950,103

3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1,580,041 3.51 41,580,041

4 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094,970 2.79 33,094,970

5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6,435,121 2.23 26,435,121

6 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07,588 1.66 19,707,588

7 戚瑞斌 19,294,174 1.63 19,294,174

8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8,297,024 1.55 18,297,024

9 中电科西微（天津）集成电路芯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95,312 1.16 13,795,312

10 陈振强 11,151,041 0.94 11,151,041

总计 590,896,122 49.90 437,329,949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1年12月10日）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9,774,894 31.07% 496,885,079 41.96%

无限售条件股份 687,282,040 68.93% 687,282,040 58.04%

股份总额 997,056,934 100.00% 1,184,167,119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硅基模拟半导体芯片及其应用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测试、销售。本次交易将增加上市公司对硅

基模拟半导体芯片及其应用产品相关资产的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硅基模拟半导体芯片及其应用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测试、销售，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的中介结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06561156

项目主办人 杜锡铭、康攀

项目协办人 张谦、赵善军、乔达、童予皓

项目组成员 李耕、侯乃聪、吴丹、吴迪、魏先勇、赵继琳、李开洲、杨寅鹤、张云翰、陈安淇、胡庆波、崔诗晨、张遗禄

（二）公司律师

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颜羽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408

电话 010-66413377

传真 010-66412855

经办人 黄国宝、黄娜

（三）审计机构

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谭小青、叶韶勋、张克、顾仁荣、李晓英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电话 010-65542288

传真 010-65547190

经办人 蔺怀阳、胡小琴

（四）评估机构

名称 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宏新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17层A1

电话 010-88357080

传真 010-88357169

经办人 刘霞、李向罡

（五）验资机构

名称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卫星、胡咏华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电话 010-82330558

传真 010-82327668

经办人 杨昕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益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06�号）；

（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第1-10060号）及《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第

1-10045号）；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五）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六）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电科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9月2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797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11,00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20.0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8,58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80.41%；网上发行数量为2,09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19.5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98元/股。

根据《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285.8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1,067.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7,513.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41%；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3,157.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59%。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352443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2月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12月29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

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

年12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

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年12月30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

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IPO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签署的 《网下投资者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

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

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

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

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

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2021年12月24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

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中证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认购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12月

24日（T-1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亚虹医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2.98元/

股，本次发行股数11,000.00万股，发行总规模252,780.00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超过20亿元但不足5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

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3.00%，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中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

售认购资金人民币1亿元，本次获配股数330.00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

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2月31日（T+4日）之前，依据中证投资

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3,300,000 75,834,000.00 24

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28日（T+1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8992

，

3992

，

2115

末“

5

”位数

72702

，

92702

，

52702

，

32702

，

12702

末“

6

”位数

259540

，

759540

末“

7

”位数

1549127

，

4049127

，

6549127

，

9049127

末“

8

”位数

39532821

，

64532821

，

89532821

，

14532821

末“

9

”位数

02902168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亚虹医药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63,1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500股亚虹医药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2018〕142号）以及《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

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2月27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14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30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8,306,3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

类投资者

6,286,210 75.68% 56,860,161 75.68% 0.09045221%

B

类投资者

15,190 0.18% 137,390 0.18% 0.09044766%

C

类投资者

2,004,910 24.14% 18,132,449 24.13% 0.09044021%

合计

8,306,310 100.00% 75,130,000 100.00% 0.09044931%

注：各明细项加总与合计数不一致为四省五入尾差所致。

其中余股1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2月30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2月31

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苏亚虹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 2367

发行人：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维天地”、“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９３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８５８

号文予以注

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０．２８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９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根据《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三维天地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

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５９１

末“

５

”位数

０９１００

、

５９１００

末“

６

”位数

４２６５７２

、

９２６５７２

末“

７

”位数

２７０３６５３

、

７７０３６５３

末“

８

”位数

２６９１９０６７

、

４６９１９０６７

、

６６９１９０６７

、

８６９１９０６７

、

０６９１９０６７

、

６５４６２３４６

、

９０４６２３４６

、

１５４６２３４６

、

４０４６２３４６

末“

９

”位数

２５１７６８２２３

、

１７８７１８５７０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三维天地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８

，

７００

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三维天地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公告

的《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

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

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北京三维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

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2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

com）、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www.jjck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源环保

（二）股票代码：30112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999.58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0,25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长期、经营风险

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12.03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12.0343元/股，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天源环保所属行业为“生

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行业分类代码为N77）。 截止2021年12月15日（T-4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N77）”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4.80

倍。

截至2021年12月15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日股票收盘价

（元/股）

2020年扣非前EPS

（元/股）

2020年扣非后EPS

（元/股）

2020年扣非前

市盈率

2020年扣非后

市盈率

300190.SZ 维尔利 5.91 0.4572 0.3861 12.93 15.31

688178.SH 万德斯 23.80 1.4870 0.9542 16.01 24.94

603817.SH 海峡环保 5.99 0.2889 0.2836 20.74 21.12

算数平均值 16.56 20.46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1年12月15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2、2020年扣非前/后EPS=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12.03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

市盈率为34.53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1年12月15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24.80倍，超出幅度为39.23%。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0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

算术平均值，超出幅度为68.77%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

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1268号汇金广场办公写字楼28层

法定代表人：黄昭玮

联系人：邓玲玲

电话：027-82863911

传真：027-82863911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区集中商业（北）

法定代表人：王颢

保荐代表人：钱亮、李丽芳

电话：0755-28777980

传真：0755-28777969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5353014

传真：010-65051156

发行人：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0420�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1-83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2月17日以通讯的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1年12月28日9: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宋德武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11人，实到11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采购1.2万吨碳纤维复材产品项目相关设备合同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为保证公司年产1.2万吨碳纤维复材产品项目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同意向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上述项目相关设备装置并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6.8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2020年末总资产的7.83%，净资产的21.85%。 本议案无需股

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双方签署的购销合同。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11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仁药业 公告编号：2021-075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入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近日，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安徽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恒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星制药” ）入选安徽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名单，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关于

2021年省级第三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名单的公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华仁同济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仁同济” ）入选2021年湖北省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 企业名单。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特征的中小企业。

其要求企业在技术、市场、质量、效益等方面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具备先进性和示范

性，并将有安全环保事故、存在严重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失信行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排

除在外。

截至目前，公司已有4家子公司入选省或自治区级“专精特新” 企业名单，除本次公告

的恒星制药和华仁同济外，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仁药业（日照）有限公司、广西裕源药业有限

公司分别入选了《山东省第十批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名单》、《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

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第一批入库培育名单》。

子公司入选“专精特新” 企业名单，有利于提升公司及子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但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2021年度安徽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示名单》

2、《关于2021年湖北省级第三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名单的公示》

3、《山东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第十批）名单》

4、《2021年度广西自治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第一批入库培育公示》

特此公告。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903� � � � � � �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 2021-066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

发行人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 ）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T+1日）主持了贵州燃气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贵燃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33529,58529,83529,08529

末“6”位数 475615,675615,875615,275615,075615

末“7”位数 8642941,6642941,4642941,2642941,0642941,8950297

末“8”位数

15949476,28449476,40949476,53449476,

65949476,78449476,90949476,03449476

末“9”位数 404658458,654658458,904658458,154658458

末“10”位数

1696170533,2946170533,4196170533,5446170533,

6696170533,7946170533,9196170533,0446170533

凡参与贵燃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505,91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贵燃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

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青岛蓝谷财富管理培训中心有限公司30%股权

2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餐饮服务；住宿；会议及展览服务；公共浴

室（温泉浴）；酒店管理及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批发零售：

通讯器材、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 、日用

百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职业技能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挂牌价格 8万元

6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7 联系人 陈女士

8 联系电话 010-83143014

证券代码：002081�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1-057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荣获多项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组织开展的“2021-2022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第一批入选工程

名单揭晓，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多个项目凭借高品质的设计和施

工赢得行业公认，荣获45项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至此，公司已累计荣获483项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继续成为行业内获得该奖项最多的企业。

国优奖项的再次收获，是对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坚持锐意进取的工作作风、

坚持不断技术革新的创新精神的充分认可。

未来，公司将深度聚焦高质量发展，在资源整合、精细化管理和产业升级等重点难点领域进行变

革创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大力度承接优质项目，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实现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的发展。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因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编号为 450000010192号的证券质押登记

证明原件遗失，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内容如下：

出质人：银川中能新财科技有限公司

质权人： 北京海国翠微新兴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质押登记日：2019年 8月 22日

特此声明该编号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原件

作废。

声明人： 北京海国翠微新兴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 12 月 29日

关于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遗失作废的声明

信息披露

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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